
台州市
“
最多跑-次

”
改革彐

栅 硼 删 珊哪

台跑改办字 匚⒛18〕 98号

关于印发台州市市政公用设施报装接人服务

事项的实施办法的通知

各县 (市、区)人 民政府、市政府各部门、直属各单位 :

为进一步落实浙江省
“
最多跑一次

”
改革精神和 《台州市人

民政府办公室关于印发台州市工程建设项目审批制度改革试点

工作实施方案的通知》(台 政办发 匚⒛18〕 53号 )要求,现将 《台

州市市政公用设施报装接入服务事项的实施办法》印发给你们 ,

请遵照执行。

台州市工程建设项目审批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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台州市市政公用设施报装接人服务

事项的实施办法

根据台州市人民政府办公室 《关于印发台州市工程建设项目

审批制度改革试点工作实施方案的通知》 (台 政办发 〔⒛18〕 53

号 )要求,为加强市政公用设施报装接入服务,特制定本办法。

一、 目的意义

以推进市政公用设施报装接入服务体系现代化为目标,贯彻

落实
“
最多跑一次

”
改革、政府数字化转型的决策部署,深入实

践
“五心”

服务理念,按照工程建设项目审批制度
“全流程、全

覆盖
”

改革要求,大力整合办理环节,共享项目信息,优化服务

流程,全面嵌入工程建设项目审批系统,努力构建科学、便捷、

高效的市政公用设施报装接入服务体系,进一步改善优化营商环

境。

二、工作要求

(一 )精简审批流程

1.工程建设相关的市政公用基础设施包括供水 (含二次供

水 )、 排水、供电、燃气、通信、有线电视等推行承诺制改革 ,

加强事中事后监管,取消建设项目配套的市政公用设施建设审批

事项,调整为纳入设计方案联合审查,与 主体工程同时设计、同

时建设、同时验收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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2.嵌入项目临时施工用电和正式用电报装接入事项,将用电

报装流程与建设项目主流程并行;合并项目临时用水和正式用水

报装接入事项,取消临时用水报装申请环节。

3.市政公用部门要自加压力,主动减少服务环节,缩短服务

流程,方便服务对象;要主动告知项目正式用水和临时用水、排

水许可、正式用电和临时施工用电、燃气、通信、有线电视等报

装接入 (含许可 )流程、材料清单和告知承诺等,并提前介入 ,

提供有关技术指导。

4.推行政府投资项目临时施工用电采用箱变租赁模式,免

去建设单位自行招标、采购和试验等环节,进一步缩减接电时间、

降低接电成本。

(二 )明确报装要求

将市政公用设施报装接入事项和排水许可纳入工程建设项

目审批管理系统进行统一监管。

1,在工程建设许可中的方案联合审查环节,主动服务项目,

对项目供电方案提前介入指导,在项目生成阶段提供施工临时用

电供电方案,正式供电方案答复并入施工许可阶段。将施工临时

用电竣工报验并入施工许可阶段,在施工许可证核发前完成施工

临时用电验收。将正式用电竣工报验提前至主流程竣工验收前 ,

确保在工程项目竣工验收前完成正式用电竣工验收和用电接入

事宜等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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2.正 式供水 (含二次供水 )方案纳入设计方案编制内容及联

合审查。将临时供水和正式供水 (含二次供水 )报装接入事项提

前到施工许可阶段办理。在明确施工单位后、施工许可证核发前

完成施工临时用水事宜,在工程项目竣工验收后直接办理正式用

水接入事宜等。

3.项 目排水方案纳入设计方案编制内容及联合审查。将施工

排水许可和项目排水许可提前到工程施工许可阶段办理。符合排

水许可条件的,在施工许可证核发前完成施工排水许可有关事

宜。应当办理项目排水许可证的,补充申请材料,符合排水许可

条件后,在工程项目竣工验收后直接办理项目排水许可事宜等。

4.将燃气、通信、有线电视报装事项办理提前到施工许可证

核发后办理,与 工程施工阶段并行推进,在工程施工阶段完成相

关设施建设,竣工验收后直接办理接入事宜。

(三 )明确服务流程

市政公用部门要结合台政办发 〔⒛18〕 53号和浙建审改办

〔⒛18〕 18号 的职责分工、工作任务和审批流程等有关要求,制

定统一的办事指南、办事流程、申报表单和申报材料清单、告知

承诺书,明确各环节的责任单位、责任人员和费用标准,确保服

务流程与审批流程无缝衔接。

1.审 批管理系统在核发用地规划许可证后,提醒供电部门提

供技术服务,并推送有关材料;建设单位及时通过系统提交相应



申请表及其相关附件,勾选相应的施工用电和正式用电服务事项

及供电部门。

2.审 批管理系统在核发工程规划许可证后,提醒供水部门提

供技术服务,并推送有关材料;建设单位及时通过系统提交相应
·
  申请表及其相关附件,勾选相应的临时用水和正式用水服务事项

及供水部门。

3.建设单位在设计方案阶段同步完成施工排水方案和项目

排水方案,通过审批管理系统提交相应申请表及其相关附件,勾

选相应阶段的排水许可申请及排水主管部门。

4.建设单位获取工程施工许可证后,应及时通过审批管理系

统提交相应申请表及其相关附件,勾选相应的燃气、通信、有线

电视服务事项申请及相关部门单位。

5.在相应环节,相关市政公用部门在材料齐全后,须尽快与

建设单位对接,完成报装手续,告知受理至施工许可、工程竣工

验收、不动产登记等环节的有关事宜,并上传至审批管理系统。

(四 )明确服务时限。

全过程审批实现时限监控和预警机制,市政公用部门要加快

自身工作流程,压缩各环节办理时间,并明确时限和服务收费标
~  

准,对外公开承诺。

1,报装接入有关资料审核须于 1个工作日内完成。

2,报装接入受理后,市政公用部门需在承诺的合理时限内,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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与建设单位明确外线工程 (包括道路开挖等 )工作责任和签订有

关费用合同等。

3,市政公用部门需在建设工程施工许可前完成临时用水、施

工用电、施工期间的排水许可 (符合排水许可条件的)等相关工

作,确保建设工程施工许可后具备用水、用电、排水等施工条件。

4.市政公用部门需在建设工程竣工验收前完成全部市政公用

服务相关工作,确保建设工程竣工验收后完成市政公用设施报装

接入,并具各使用条件。

(五 )明确服务标准。与各审批阶段合并实行
“
一份办事指

南、一张申请表单、一套申报 (承诺 )材料
”。

1.创 新信息化服务手段,在工程建设项目全流程审批管理系

统建设基础上,实行网上受理、集成服务、并联审批、限时办结

的市政公用设施报装服务体系,实现办事指南和标准规范集中公

开,实现资料和信息全过程电子化流转共享和重复利用。

2.实行服务承诺制,明确服务标准,规范服务收费,最大程

度减轻项目单位负担。建设单位应对所填写的信
`息
和提交的申报

材料的真实性和准确性负责并做相应承诺。

3.对住宅类项目,实行市政公用设施批量报装,统一由建设

单位申请。

三、保障措施

“ —



(一 )加强组织领导。各主管部门要设立组织机构,落实专

班人员,建立定期通报、工作例会、考核监督等工作机制,协调

推进市政公用报装接入服务各项工作。各市政公用服务部门要组

织成立优化报装接入服务工作小组,落实专人负责信息管理系统

对接、相关部门协调,制定指南流程、申报表单、申报材料清单

和告知承诺等,确保各项工作落实到位。

(二 )完善配套措施。各主管部门应当按照台政办发 〔2018〕

53号和本办法要求,结合工程建设项目审批管理系统,优化调整

“
市政公用服务

”
流程和工作环节,进一步简化管理流程、明确

办结时限、减少前置条件、更新办事指南,编制告知承诺等,确

保市政公用报装接入服务无缝嵌入工程建设项目审批管理系统。

(三 )落实系统对接。在工程建设项目审批管理系统中,做

好与市政公用设施报装接入服务的对接,要将市政公用设施报装

接入服务纳入统一监管,实时流转、信息共享、跟踪督办。市政

公用部门要落实内部管理系统更新,做好与审批管理系统对接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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台州市
“
最多跑一次

”
改革工作领导小组办公室 ⒛18年 11月 2日 印发


